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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单位概况

吉林工程职业学院是经吉林省政府批准成立，隶属于吉林省教育

厅的省属公办普通高等职业学院。学院始建于 1958 年，是新中国成

立后较早建立的普通高等院校之一。学校在建校之初和 1978 年恢复

高考时期，举办本科教育。经过 60余年的发展建设，学院办学规模

不断扩大，办学水平不断提升，办学能力不断增强，现已发展成为一

所以高等职业教育为主，兼有成人教育，学历教育、短期培训、职业

技能鉴定为一体，涵盖工、农、管、医多学科的专业特色鲜明的综合

性高等职业院校。

学院经过 60余年的历史积淀和文化传承，凝炼出了“知行合一，

厚德精术”的校训；形成了 “团结、务实、勤奋、创新”的校风；

“厚德、博学、严谨、奉献”的教风和“笃学、善思、修身、强技”

的学风。学院坚持 “工学并举，德艺兼修”的办学理念，以培养基

础理论扎实、实践动手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技术技能型人才为目标，

向社会输送毕业生 6 万余人，为国家建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学院占地面积 35.3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12.8 万平方米，在编教

职工 415 人，全日制在校学生 5873 人。学院师资力量雄厚，现有专

任教师 326 人，其中，教授 30 人，副教授 103 人，现有博士、硕士

研究生学历 91人，“双师型”教师比例为 53%。学院根据市场需求，

科学设置学科和专业，设有机械工程分院、机电工程分院、汽车工程

分院、生物工程分院、信息工程分院、粮食工程分院、食品工程分院、



建筑工程分院、管理分院、医护分院等 15个教学分院（部），开设

机械设计与制造、机电一体化技术、汽车检测与维修、生物技术与应

用、计算机应用、会计电算化，粮食工程、食品营养与检测等 31 个

专业（方向）。学院教学手段先进，教学设施完善，实验仪器齐备，

现有多媒体教室 147 个，专业实验室 73个，计算机机房 22个，计算

机 1050 台，实习工厂 2 个，并配有各种数控机床、拆装汽车等实习

实训设备 65台，校外实习实训、科研、教学基地 70 多处，图书馆藏

书 31万册。学院建有全国计算机等级、全国大学生英语四、六级等

10个考试点，国家职业技能鉴定中心（站）6个，可为生化药品提取

工、汽车维修工、数控机床操作工、食品质量检验工、车工、电焊工

等 30 个工种做职业技能鉴定，学生不出校门就可取得所学专业的职

业上岗证，为学生就业提供了有利条件。学院现有省级教育改革试点

专业 1 门，省级精品课程 4 门，省级优秀课程 16门，近几年来共承

担省级以上科研项目 70项，取得国家专利 6 项，发表省级以上论文

1000 余篇，编写教材、论著近 300 余部。学院不断加强毕业生就业

指导与服务，广泛采集就业信息，拓宽就业渠道，建立了稳定的就业

基地，与中粮集团（公主岭）能源生化公司、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服务

有限公司、吉林云天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国电江苏晶德太阳能科技

有限公司、黑龙江三江油脂有限公司等多家大型企业签订了长期用人

协议，毕业生就业率始终保持在 90%以上。学院按照校企合作、资源

共享、订单培养的模式，与北京汇源饮料食品有限公司、长春长生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辽宁声望集团、四平红嘴集团公司、中粮（公主岭）



能源生化公司等 52家企业开展了联合办学，既保证了毕业生的就业，

又满足了企业对人才的需求。学院注重对外交流和学习，有多名教师

先后到美国、德国、日本、新西兰、台湾等地进修和学术交流。

学院现在正朝着特色鲜明的高水平高等职业学院的目标阔步前

进！



第二部分 2015 年度部门决算表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二、收入决算表



三、支出决算表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表



第三部分 2015 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 入

全年总收入 100,835,591.63 元

1、财政拨款收入 75,623,600.00 元

其中：科研项目 140,000.00 元

2、教育事业收入 25,192,776.00 元

其中：学费收入 25,120,000.00 元

非财政科研收入 40,000.00 元

其他收入 32,776.00 元

3、其他收入 19,215.63 元

利息收入 19,215.63 元

二、支 出

全年总支出 107,301,231.70 元

1、财政补助支出 82,027,005.07 元

其中：基本支出 44,059,200.00 元

项目支出 37,967,805.07 元

2、非财政补助支出 25,274,226.63 元

其中：基本支出 25,171,991.63 元

项目支出 102,235.00 元

三、收支结余

1、上年结转 11,613,491.00

元

其中:基本结转 10,208,300.00 元

专项结转 1,405,191.00 元

情况说明：

1、2014 年底基本支出结转中有 9910000.00(吉财教指[2014]1569 号)元应计入

项目支出结转，误以基本支出结转至 2015 年。经请示财政同意，将年初数从基

本支出结转调入项目支出结转。

2、2014 年专项结转中有 11550.00 元，因 2015 年政府收支科目调整，部分科

目取消。经请示财政同意，以新科目返回资金，按单位内部调剂调整年初数。

3、本年专项结转 5,354,081.93 元

其中:财政项目结转 5,210,085.93 元

非财政项目结转 143,996.00 元

四、人员变动

1、在职职工 2015 年年末人数为 414 人。 2014 年末人数为 407 人，本年增

加 20 人，减少 13 人（其中:退休 9人，死亡 1人,除名 2人,辞职 1人）。

2、离休职工 2015 年末人数为 4人。

3、退休职工 2015 年末人数为 190 人。 2014 年末人数为 188 人，本年增加

9人，死亡 7人。

4、学生人数 2015 年末在校学生实有数为 5741 人。 中专在校生 330 人，大

专在校生 5411 人。



五、其他应收款 7951.2 万元 其中: 电费 40.1 万元 高校学生贷款风险金

11.9 万元 职工医疗费 24.4 万元 职工借款 2.65 万元 拨基建工程款

7485.27 万元 华生热力欠款 277.6 万元 平安租赁 100 万元 呆帐 9.3 万

六、其他应付款 795.67 万元 其中: 购置设备质量保证金 564.6 万元 以前

年度呆账待批 52.2 万元 职工养老保险 123.5 万元 学生保险费 24.1 万元

七、应付帐款 39.6 万元(建校区欠工程款)

八、其他情况说明

1、资产情况说明：

2015 年初车辆为 21 台，其中 6台有行驶证，其他 15 台汽车分院供学生拆

装实习用。

2、2015 年资产报废处置收入 1560.00 元已转入国库，年末尚未拨回。

九、帐务调整情况说明：

2014 年末帐务有结余 128117.23 元年终分配转入事业基金。其中：省农委项目

结转资金 30000.00 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项目结转资金 66974.元，共 96974

元没有结题一并转入事业基金。2015 年上述两个项目支出金额 96974.00 元，年

末以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包括各

高校收到的财政专户实际核拨的教育收费等资金。

三、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

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除上述收入以外的各项收入。包括未纳入财政预算或财政专户

管理的投资收益，银行存款利息收入、捐赠收入、现金盘盈收入、存货盘盈收入、

无法偿付的应付及预收款项、税务代缴手续费、专项奖励、废品处置收入、有偿

服务（劳动补偿）收入、诉讼保险赔偿、合同违约收入、医疗药品收入、从省财

政以外的同级单位取得的经费、从非省财政取得的经费等。

五、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

公用支出等各项支出。

六、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

生的各项支出。

七、经营支出：指事业单位在专业活动及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

发生的支出。

八、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事业单位在用当年的财政拨款收入、财政拨款

结转和结余资金、事业收入和其他收入不足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下，使用以前

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事业单位当年收支相抵后分配用于弥补以后年度收支差额

的基金）弥补本年度收支缺口的资金。

九、年初结转和结余：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仍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

用的资金，或项目已完成产生的结余资金等。

十、结余分配：指事业单位按照事业单位会计制度规定，从非财政补助结余中分

配的事业基金和职工福利基金等。

十一、年末结转和结余：指事业单位按有关规定结转到下年或以后年度继续使用

的资金，或项目已完成产生的结余资金等。

十二、“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指通过财政拨款资金安排的因公出国（境）

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支出。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

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



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指单位购置公务用车支出及公务用车使用过

程中所发生的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桥过路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等支

出；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